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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化電動車泊車費及充電樁的使用

　　日前，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於立法會口頭質詢大會上，回應本人
關於電動車相關問題時表示：“目前全澳有四百○三個充電樁，但平均每
日充電次數不足二百五十輛，最高亦只有三百。”從數字上顯示目前本澳
電動車充電樁未被充分運用，未來當局已規劃二千個充電樁，為更好運
用資源及避免浪費，當局應優化現行充電樁的使用規則。
　　第25/2022號行政法規《電力供應公共服務收費制度》法規在今年7
月28日起已經生效。根據有關行政長官批示，於公共停車場或公共泊車
處為運輸工具進行充電開始進行收費。本人認同當局提出“用者自付”
及“多用多付”原則，希望公共資源得到合理運用的同時，也進一步利用
經濟手段，引導車主養成良好且合理的充電習慣。
　　然而，受疫情影響經濟進一步受挫，而物價整體上漲，居民生活壓
力巨大。希望當局考慮推出推廣電動車充電措施，以減輕居民的生活負
擔。近年政府積極推廣電動車，有稅費的減免及置換電動車的資助計劃，
不少私人和營業車輛都轉用電動車。當有關收費標準出台後，不少電動
車主及準車主都表示擔憂，本澳快速充電的價格對比內地及香港高出不
少，對已選用電動車的居民產生不少負擔，亦影響本澳居民選用電動車
的意欲，認為本澳一下子將充電的費率訂得太高並不合理。
　　理解當局希望推動大眾使用慢充，以減輕對電網的負擔，更好運用
電力資源。然而本澳私人車位受制於法規及多重的行政手續，難以在私
人車位安裝慢充。而公共充電樁近年雖然有增加，但分佈不均，且影響
一般車輛的泊車資源。因此希望當局在各種配套及本澳電動車市場發展
成熟前，推出有更多措施吸引市民轉用電動車，當市場發展到一定規模，
就能更合理利用和分配泊車和充電資源。
　　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一、現時要使用公共充電樁除了充電的費用外，更要支付泊車費，對使
用慢充的車主是個不小的負擔。不少地方為鼓勵使用電動車會減免泊車
費，以更好運用充電資源。請問當局能否推出推廣電動車充電措施，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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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減免使用充電服務的電動車泊車費？

二、同時，為避免濫用泊車資源及增加車輛的流轉，不少地方規定完成
充電後需要在合適的時間內離開充電車位，否則會收取附加費，以更好
運用充電資源。請問當局會否參考以優化現行充電樁的使用規則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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